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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26-025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房地产项目公司

● 担保计划：2026年度，公司预计对项目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3,289.06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3%。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项目公司，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73,289.06 万

元。2026年度，为满足房地产业务开发的经营需求，公司预计对项目公司净增加

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的经营需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在 2025年 12 月 31 日

担保余额 73,289.06 万元的基础上，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项目公司珠海鹏湾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鹏湾”）净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0万元，新增担

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71%，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

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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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公司对珠海鹏湾的担保余额为 20,785.00万元。

珠海鹏湾为公司合营企业珠海宝龙嘉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负责开发珠海金湾项目，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珠海鹏湾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 1月 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9MKM6H

注册地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聚宝街 33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晏智敏

注册资本：5,000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

民用机场建设）；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

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

理咨询；建筑材料销售；停车场服务；交通设施维修；通讯设备销售；照明器具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珠海宝龙嘉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上海鹏炽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对珠海宝龙嘉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

持股 5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5,048.31 377,286.62
负债总额 457,820.57 458,745.5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1,570.00 41,570.00
流动负债总额 416,250.57 417,175.59
资产净额 -82,772.27 -81,458.96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1,739.66 57,412.54
净利润 -1,181.07 -20,1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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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珠海鹏湾 2025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6年 1-3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签订的授信和担保均视同有效。

项目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等协

商担保事宜，具体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二）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者董事长授权

人士在本次预计范围内具体实施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事宜；

2.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股东会批准的额度内确定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项目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在满足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且满足相关

规则要求前提下，合营或联营企业之间可适度调剂担保额度。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四）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五）超出上述主要内容之外的对外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

策程序。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的经营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营企业珠海宝龙嘉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负责开发珠海金湾项目。合营企业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将加强

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有效控制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 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 2026年度担保计划是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的经营需求；同意将《关于 2026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3,289.06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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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4,5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0.11%；

控股子公司互保的担保额度为 48,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1.13%；

公司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20,7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49%。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

的担保。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